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

关于做好2012年高新技术产业

统计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行署）科技局：
　　按照省委关于《2012年市（地）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责任指标考核评价办法》通知的要求，2012年“高新技术产值增长率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”仍作为考核市（地）主要责任指标。

为更好地配合省委组织部做好目标考核工作，确保两项指标准确及时上报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各市行署科技局应指派具体部门、专职人员负责该项工作。
　　一、严格遵守统计制度，按照统计范围、统计方法进行数据统计，不得瞒报、虚报或人为干预统计数据。
　　三、确保准时上报，上报数据经省科技厅确认后返回各市地，经各市行署党组会议通过后，以正式文件形式上报当地组织部门和省科技厅。上报省科技厅的数据应与报送当地组织部门的数据完全一致，如有出入，以省科技厅认定的数据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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